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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

技有限公司签订《IDC 服务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,没有虚假记载,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近日，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美利云”）控股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誉成云创”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奇

虎科技”）签订了《IDC服务协议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国家相关法律，双方本着

平等互利，互相信赖，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一致，双方

在于 2015 年 8 月签署的《机房租用服务协议》的基础上，进一

步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，美利工业园区东扩区云计

算基地内，誉成云创中卫一期 E1、E3 数据中心的 IDC 服务的有

关事宜（包括具体提供的机房模块、机柜数量、运营要求、单机

柜收费标准、费用支付等）达成了共识，并签署了《IDC服务协

议书》。 

二、 协议风险提示 



    1、协议的生效条件：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   2、协议的履行期限：  

本协议有效期 10 年，自 2016年 10 月 1日起至 2026 年 9月

30日止,有效期届满后，同等条件下，双方均有优先续约权。奇

虎科技因业务需要终止合作，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誉成云创，

自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届满，奇虎科技缴清费用后即可撤出机房，

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3、协议的风险：因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

情况等不可抗力的发生，或奇虎科技经营政策的改变等可能影响

本协议的有效履行。 

三、交易对方情况 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    交易对方名称：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

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26662879416 

    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 号 D 座 112 室（德胜

园区）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齐向东 

    注册资本：50000万元  

    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    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推广、网络技术服务；

计算机系统服务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广告；销售通讯设备、电子

产品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；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（除新闻、



出版、教育、医疗保健、药品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）；从事互

联网文化活动。（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 

 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誉成云创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 

2、履约能力分析： 

    交易对方是国内知名的技术和网络电子商务公司，具有良好

的信用和履约能力。 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1、 协议主要内容：誉成云创为奇虎科技提供不少于 8个模

块，不少于 4224 个机柜的托管服务，以及不间断电力和空调、

7*24 小时基础设施维护服务和数据中心楼的安保。奇虎科技以

模块为单位购买誉成云创的 IDC服务，并按本协议约定支付服务

费和其他费用。每个模块的服务期均为 10 年，自奇虎科技实际

开通使用该模块第一个机柜之日起算。如本协议有效期满时仍有

模块的服务期未届满，则本协议有效期顺延至该模块的服务期满

之日止。 

    2、协议生效条件：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   3、履行期限：  

    本协议有效期 10年，自 2016年 10 月 1日起至 2026 年 9月

30日止。 

    五、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

    本协议履行后，预期将拓展和增强公司的 IDC服务能力，提



高行业竞争力；同时，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

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，对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

生积极的影响。 

    本协议的履行预期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

主要业务预期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     六、备查文件 

     1、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

司签定的《IDC服务协议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




